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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65][bookmark: _Toc1918][bookmark: _Toc19260][bookmark: _Toc56828261]任务来源及起草协作单位
[bookmark: _Toc30603][bookmark: _Toc5433][bookmark: _Toc31682][bookmark: _Toc14395][bookmark: _Toc19491][bookmark: _Toc4417][bookmark: _Toc28242][bookmark: _Toc28239][bookmark: _Toc23655]1．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14352][bookmark: _Toc24263][bookmark: _Toc324][bookmark: _Toc3373][bookmark: _Toc12023][bookmark: _Toc22329][bookmark: _Toc32687][bookmark: _Toc20101][bookmark: _Toc6259]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三地在碳普惠领域的标准建设有序推进。2024年6月，京津冀三地分别申报了京津冀区域协同标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编制研究项目。
2024年9月，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印发了《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增补计划》《关于下达2024年河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等文件，将该标准列入京津冀地方标准计划，由京津冀三地共同起草编制。与此同时，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生态环境部门联合组织编制《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动碳普惠标准共建、信息共享、项目互认，并逐步扩大联建范围。
2．起草单位
北京组：
河北组：
天津组：
主要起草人：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组织实施。
1、 [bookmark: _Toc10370][bookmark: _Toc5354][bookmark: _Toc19879][bookmark: _Toc7205][bookmark: _Toc29209][bookmark: _Toc7827][bookmark: _Toc25775][bookmark: _Toc857026941][bookmark: _Toc17643][bookmark: _Toc27487][bookmark: _Toc21017][bookmark: _Toc725][bookmark: _Toc30401][bookmark: _Toc16567]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bookmark: _Toc10591][bookmark: _Toc17976][bookmark: _Toc19232][bookmark: _Toc8435][bookmark: _Toc6136]（1）货运是交通领域的首要排放源，中重型柴油车低碳转型要求迫切
中国公路运输碳排放占全部交通运输领域总排放的80%以上，其中公路货运碳排放占60%以上。公路货运中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的是中重型货车，其碳排放比重超过85%。中重型货车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包括两点：一是“公转铁、公转水”等运输结构优化举措由于运输线路、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并不适用于70%的区域间物资流通场景。二是前期尝试的电动车技术水平尚不能满足中长途、中重载的运输需求，导致目前中重型卡车新能源率不足4%。以北京市2021年为例，公路运输碳排放占全市交通运输领域总排放的50%以上，其中公路货运碳排放占10%以上。尤其是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不足2%的中重型货运车辆，却贡献了全市公路运输8%的碳排放和32%的NOx污染物排放，其新能源率仅2%。中重型货运车辆的低碳转型对于交通运输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能否如期完成具有关键性作用。
[bookmark: _Toc2581]（2）氢燃料电池汽车为货运零排放的实现提供了解决方案
氢能在我国被定位于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工业、交通等领域深度脱碳的最优解决方案。我国以交通作为氢能发展的切入点，2021年，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启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明确要充分发挥氢燃料电池汽车在运距长、载重大、环境适应性好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满足中长途、中重载货运场景下商用车的零排放转型。目前，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基础雄厚，零部件及车辆制造全链条已基本实现自主化，开发有31吨自卸车、49吨牵引车、12米大型客车、4.5吨冷藏车等多种成熟车型。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前三年度示范推广，2800余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运行效果好，车均用氢行驶里程超2万公里，部分场景下的运营吨公里成本与柴油车相差5%以内。在技术性能和运营效果上，氢燃料电池汽车已具备替代柴油车的基础。此外，氢车将带来巨大的节能减碳潜力。据《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预计，我国将于2025年完成5万辆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每年减少100-200万吨的碳排放。
[bookmark: _Toc25127]（3）氢能产业发展亟需借助碳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金融赋能和减碳绩效管理
客观来看，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前仍处于产业发展前期，技术研发和车辆推广所需资金投入较大。综合国、市、区多级补贴，一辆49吨氢燃料电池牵引车全生命周期（6年）成本要比柴油车高40-50万。若要进一步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使用，促进氢能产业能顺利度过萌芽期，亟需金融赋能。而碳作为促进技术发展和金融增效的介质，将为氢能产业发展带来额外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权益。引入碳市场机制到氢能领域，一方面将帮助产业主体通过开发自愿减排项目参与碳交易、以减排量为介质开发绿债等金融产品，从长周期来看预计将为产业发展带来万亿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借助碳交易能更精准评估氢能使用的碳减排效果，并率先构建以碳作为手段的能源治理机制，成为未来国际氢能贸易、碳贸易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2、 [bookmark: _Toc18981][bookmark: _Toc8774][bookmark: _Toc32364][bookmark: _Toc6631][bookmark: _Toc25319][bookmark: _Toc17861][bookmark: _Toc10451][bookmark: _Toc16585][bookmark: _Toc15165][bookmark: _Toc18755][bookmark: _Toc14243][bookmark: _Toc11474][bookmark: _Toc6088][bookmark: _Toc1214766616]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1）方法学适用对象：综合考虑方法学研究对象特征及京津冀区域协同需求，项目活动范围设置为京津冀区域内，参与减排项目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范围包括客车、载货汽车和专用汽车等。
（2）数量分布及特点：目前，京津冀区域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规模超8000辆。根据《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天津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实施方案》《河北省氢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京津冀相关规划政策，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规模预计达到2.09万辆。从研究对象特征来讲，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典型适用场景是长途、重载运输，典型应用车型是氢燃料电池重型货车和大型客车，将项目活动范围由北京行政区内扩大到京津冀区域，可以更好发挥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运输优势，有助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推广，助力北京市交通领域低碳转型和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
（3）关联性与效果：由于京津冀三地属于环绕型区位关系，区域内货运70%依靠公路运输，柴油车对区域PM2.5的贡献达到16%，货运碳排放每年达到千万吨的规模，仅占车辆总数的20%中重型货车产生的碳排放可占货运总量的50%，京津冀区域内环保已进入深度攻坚的阶段，是“十四五”期间减排的主要领域，将项目活动范围拓展到京津冀区域，利于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和减污降碳协同。基于京津冀三地规划政策和现有“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进行减排量事前估算，综合考虑京津冀跨区域场景车辆占比以及计划推广规模，年减排量预计将达到2.7-5.7万吨。
3、 [bookmark: _Toc22096][bookmark: _Toc11785][bookmark: _Toc26385][bookmark: _Toc31987]主要起草过程
在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下，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事务中心联合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院、中和新兴（北京）能源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氢鸿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以及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组成标准编制组。通过采取资料收集、现场调研和专家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碳普惠方法学氢燃料电池汽车（试行）》的基础上，结合京津冀实际情况，共同编制《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地方标准。根据相关文件研究和专家研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正文和编制说明，项目工作过程如下：
（1） 项目申报。2024年5月-8月，标准编制组启动标准立项申报和草稿文案编写工作。
2024年6月，针对标准中技术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开展京津冀三地交流和专家咨询，完成天津市地方标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草案文本编制。2024年9月，完成标准项目申报书以及标准起草文案的提交工作，并通过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标准立项，项目编号为2024-8，项目类别一类，为标准制订项目。
2024年7月，完成北京市地方标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标准项目申报书以及标准草稿文案终版的提交工作。2024年8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立项成功，项目编号为20241190，项目类别一类，为标准制订项目。
2024年8月，完成河北省地方标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标准项目申报书以及标准草稿文案终版的提交工作。2024年9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立项成功，项目编号为JJJ202402，项目类别一类，为标准制订项目。
（二）形成初稿。2024年9月-2025年4月，标准编制组开展标准编制思路和内容的论证，进行标准编制文件资料研究、专家咨询和部分实地调研，确保本标准的内容符合京津冀区域城市交通碳排放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京津冀三地编制组同步开展地方交通出行相关数据的调研工作，并按照地方标准要求，编制完成《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氢燃料电池汽车》标准文本初稿。
（三）形成征求意见稿。2025年5月，北京标准编制组召开京津冀三地标准编制工作研讨会，针对标准适用范围、参数推荐值核算等问题进一步沟通，研究标准文本通用性和科学性。2025年6月，形成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文本和编制说明。
（四）定向征求意见。2025年8月开展定向征求意见工作。2025年9月完成定向征求意见，充分征求本行业主管部门（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京津冀各市/区生态环境局等）以及标准涉及的相关单位（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海珀尔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交通科学研究院、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荣程新能(天津)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河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未势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意见。
（五）通过初审会。2025年10月22日，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共同组织召开标准初审会，来自三地碳排放核算、交通、能源等领域的7位专家对标准进行初步审查，专家组一致同意标准通过初审。会后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17699][bookmark: _Toc23671][bookmark: _Toc2078][bookmark: _Toc15890][bookmark: _Toc9191][bookmark: _Toc15305][bookmark: _Toc25152][bookmark: _Toc2385][bookmark: _Toc16421][bookmark: _Toc20397][bookmark: _Toc12567][bookmark: _Toc8370][bookmark: _Toc6002][bookmark: _Toc1044910550]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 [bookmark: _Toc10090][bookmark: _Toc32326][bookmark: _Toc31304][bookmark: _Toc32000][bookmark: _Toc6273][bookmark: _Toc7207][bookmark: _Toc31656][bookmark: _Toc24402][bookmark: _Toc643]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将按照GB/T 1.1-2020的要求和规定，基于以下原则编制。
[bookmark: _Toc19630]（1）科学性原则
方法学的制定要围绕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相关大数据现状，以规范和统一减排量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设置和参数为目的，做到技术指标科学、参数设置合理，满足数据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的要求。同时，充分考虑了北京市车辆的车型结构、能源结构、车辆行驶速度等特点。
[bookmark: _Toc28888]（2）承接性原则
方法学术语应与相应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或方法学的规定内容相一致，杜绝条文自相矛盾。方法学技术内容应与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或方法学兼容，防止出现冲突，确保一致性。同时，应充分考虑该方法学与相关方法学的紧密结合，便于方法学之间的协调应用。
[bookmark: _Toc12329]（3）可操作性原则
方法学在充分考虑广泛适用性的基础上，应重点吸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交通企业和项目开发方的意见，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提高方法学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
2． [bookmark: _Toc30652][bookmark: _Toc24312][bookmark: _Toc26403][bookmark: _Toc29344][bookmark: _Toc10135][bookmark: _Toc22169][bookmark: _Toc1620][bookmark: _Toc11381][bookmark: _Toc1468]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的编制主要依据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任务文件、行业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权威交通发展机构年报、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的最新版本、CDM-EB批准的工具最新版本、IPCC最新版本和相关的文献资料。
本方法学参考了下列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的最新版本：
“北京市小客车（油改电）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
“河北省氢燃料电池重型货车使用阶段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
“广州市氢燃料电池汽车行驶碳普惠方法学（2024年试行版）”
“通过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实现减排（CMS-048-V01）”
“商用车队中引入低排放车辆或技术（CMS-053-V01）”
“小规模方法学：氢燃料电池汽车AMS-III.BQ”
本方法学还引用了以下CDM-EB批准的工具最新版本：
“额外性论证和评价工具”
“小型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
“微型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工具”
“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
[bookmark: _Toc19557][bookmark: _Toc10665][bookmark: _Toc1918368202][bookmark: _Toc18739][bookmark: _Toc22865][bookmark: _Toc4168][bookmark: _Toc3684][bookmark: _Toc13726][bookmark: _Toc8582][bookmark: _Toc13339][bookmark: _Toc21879][bookmark: _Toc2855][bookmark: _Toc14023][bookmark: _Toc13396]主要条款的说明
[bookmark: _Toc158][bookmark: _Toc3738][bookmark: _Toc12871][bookmark: _Toc25375][bookmark: _Toc7375][bookmark: _Toc7396][bookmark: _Toc20690][bookmark: _Toc9290][bookmark: _Toc4296]1．主要条款
[bookmark: _Toc6762]（1）适用性条件
本标准参考《北京市碳普惠项目方法学 氢燃料电池汽车（试行）》、《河北省氢燃料电池重型货车使用阶段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广州市氢燃料电池汽车行驶碳普惠方法学（2024年试行版）》等文件，适用于在项目开发方记录的京津冀行政辖区内拥有自愿减排意愿的企业、团队或个人，使用注册地为京津冀的氢燃料电池汽车进行交通运输的项目活动，项目立项区域及参与项目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注册地需保持一致，其地理边界为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
基于方法学适用主体、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特征、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方法学涉及数据的获取与减排量核算等综合考虑，参与减排项目的车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载客汽车、载货汽车、挂车或其他服务车辆。考虑减排量的唯一性，参与强制碳市场车辆以及参与了其他自愿减排项目开发的车辆不能重复参与。将活动范围设置为京津冀区域范围内。
综合考虑方法学研究对象特征及京津冀区域协同需求，项目活动范围设置为京津冀区域内。从研究对象特征来讲，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典型适用场景是长途、重载运输，典型应用车型是氢燃料电池重型货车和大型客车，将项目活动范围由北京行政区内扩大到京津冀区域，可以更好的发挥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运输优势，有助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示范推广，助力北京市交通领域低碳转型和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从京津冀区域协同需求来讲，由于京津冀三地属于环绕型区位关系，区域内货运70%依靠公路运输，柴油车对区域PM2.5的贡献达到16%，货运碳排放每年达到千万吨的规模，仅占车辆总数的20%中重型货车产生的碳排放可占货运总量的50%，京津冀区域内环保已进入深度攻坚的阶段，是“十四五”期间减排的主要领域，将项目活动范围拓展到京津冀区域，利于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和减污降碳协同。
[bookmark: _Toc22346]（2）基准线情景
[bookmark: _Hlk111623691]方法学的编制旨在鼓励使用汽/柴油车等化石燃料车辆进行客/货运输向使用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车进行客/货运运输转移，实现交通领域的协同降碳减污，助力双碳目标。因此将“与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车辆类型相同，并能够在同等时间内完成相等周转量的汽油和柴油车进行运输活动的情景”设为基准线情景。
在识别基准线情景时，需充分考虑项目活动是引入氢燃料电池汽车替代使用化石燃料的车辆从而实现减排的活动，需要实现与基准线情景下提供相同运输服务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氢燃料电池汽车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因此项目车辆应该是对提供相同服务水平的基准线车辆的替换，即同一车型同等运输能力的替代。其中同等运输能力可以理解为同等时间内客运或货运周转量相等，即一定时期内，实际运送的乘客人数或货物吨量与其运输距离的乘积相等。
1）同车型同周转量
关于同车型同周转量的替换，根据调研数据得到，同一起讫点下氢燃料电池汽车替换油车等行业车辆后的运输距离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同一车型的载货/载客能力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同一车身长度氢车和油车的额定载客人数几乎没有差异，但同一最大设计总质量的货车，额定载货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氢燃料电池货车相比同等最大总质量的燃油货车低5%-30%不等。因此，车辆1:1替换，不能代表相等的运输服务，为保证减排真实、精准、科学的核算，所以考虑同车型、同等周转量的同等替换原则。
2）基准线车辆能源类型
关于基准线车辆能源类型的确定，综合考虑了北京市不同车辆类型中天然气、纯电动等车辆占比情况以及车辆替换可能性。根据2023年2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分析，在氢燃料电池汽车主要替换的大中型客车、重型货车2大类应用车型中，天然气车辆分别占比0.2%、1.54%，纯电动车辆分别占比5.78%、1.62%。因此，综合考虑到天然气、纯电动车辆的低占比以及氢燃料电池汽车替换纯电动车辆可能性较低，本方法学在确定基准线车辆能源类型只考虑了车辆需求量大、污染物排放高、替换可能性大的汽油和柴油等化石燃料车辆。
[bookmark: _Toc6369]（3）额外性论证
[bookmark: _Hlk111623762]根据《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在交通运输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将实现长途重型运输场景的脱碳，具备协同降碳减污的综合效果。因此在额外性论证上，参考CDM EB规则和CCER额外性论证方式，采用简化方法进行论证，即若事先可证明项目活动之前在项目区域内（活动区域还是注册区域）氢燃料电池车辆的市场份额小于或等于同类型或承担同样运输功能车辆的5%，且满足区域首例的要求，则项目可免予额外性论证。否则按照“额外性论证和评价工具”或“小型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微型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进行论证。
1）简易论证方式
参考CDM EB规则简易论证：符合“首例(批)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中对于地域首例（批）的要求，则项目可免于额外性论证。
参考现有的CCER方法学适用性条件，可以采用事先证明项目活动之前在项目区域内氢燃料电池汽车、电动车/混合动力车的市场份额小于或等于同类型车辆一定比例的简化方式来证明额外性：如“AMS-III.BQ小规模方法学：氢燃料电池汽车”提到市场份额小于或等于项目适用地理区域内同类型车辆的2.5%；“CMS-048-V01通过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实现减排”提到市场份额比例不大于5%；“CMS-047-V01通过在商业货运车辆上安装数字式转速记录器提高能效”等方法学提到比例为20%。“CM-105-V01公共自行车项目方法学”提到现有交通系统中非机动车出行方式占项目所在城市中交通出行总量的比例应该不大于50%等等。
2）5%的比例取值
关于5%的比例取值，在参考CCER方法学的该比例取值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当前的发展规模和产业发展规划进行取值设计。根据北京市2022年底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市场份额分析，氢燃料电池汽车在适用车型货车、大中型客车中的市场份额均不足1%。按照《北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规划》，到2025年北京市拟推广1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主要推广重型货车、大型客车，整体市场份额小于1%。但考虑到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的示范带动效应和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高速发展势头，保守取值5%。
[bookmark: _Toc7925]（4）基准线排放
为保证本方法学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易于广泛适用、便于项目开发方及项目参与主体简便应用的原则，基准线排放计算方法采用了：
基准线碳排放量=基准线车公里碳排放因子×基准线行驶里程
尤其是为了科学、准确地核算基准线排放，综合分析了影响碳排放的车辆类型（车体结构、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能源类型、速度、实际载货/客情况等关键要素，所以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本方法学将上述关键要素综合考虑在内。因此，关于基准线排放计算：
首先，在与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车辆类型、同等时间内完成的客运或货运周转量同等替换的原则下，确定替换的基准线车辆类型。
其次，基准线排放因子计算方法选用车公里速度排放因子。速度排放因子的选取，一方面因为IPCC碳排放因子无法体现车辆实际运行和北京市道路工况的真实情况，因此基于速度因子的考虑可使基准线排放与北京市实际道路工况情况更紧密更接近，精度更高。另一方面因为氢燃料电池汽车面向城市交通、城际交通2大类场景运输，2类场景下车辆的行驶速度存在差异，基于速度因子的考虑可使基准线排放与氢燃料电池汽车实际运行情况更接近，精度更高，提高了基准线排放计算的真实性。
最后，基准情景行驶里程基于与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实际行驶里程相等来确定。
1）基准线排放因子
a.计算逻辑
基准线因子计算时，以获取的考虑北京市车辆综合满载率的分能源类型、分车辆类型（车体结构、最大设计总质量和车身长度）速度排放因子为基础，综合考虑北京市不同能源类型、车辆类型的车辆规模、年均行驶里程，得到综合加权速度排放因子。同时采用与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实际运行速度分布一致的、符合北京市车辆运行和路网真实情况的碳排放因子作为每次加氢间隔对应的基准线碳排放因子，以做到更合理、科学、精准的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可分为2种方式：
如果可获取分车型、分能源类型、分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的速度排放因子，则使用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每个加氢间隔的平均行驶速度下的速度排放因子，作为y年每个加氢间隔所使用的基准线车公里速度排放因子。
如果无法获取分车型、分能源类型、分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的速度排放因子，则使用本方法学给出的基准线因子缺省值，即使用基准年北京市路网运行数据事前计算出的路网运行速度下的综合加权碳排放因子。
b.计算关键参数
关于车辆类型设置，参考《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A802－2019)的机动车规格分类，载客汽车的规格主要依据车长、乘坐人数两个因素综合确定，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的规格主要依据车长、最大设计总质量两个因素综合确定，挂车的规格则依据最大设计总质量确定（其中，最大设计总质量是保证车辆绝对安全的质量，指能安全的驻车，刹车，在颠簸路面上连续稳定地运行的总质量，等于整车装备质量与最大装载质量之和。车身长度是汽车长度方向两个极端点间的距离，即从车前保险杆最凸出的位置量起，到车后保险杆最凸出的位置，这两点间的距离）。综合考虑氢燃料电池汽车现阶段推广车型，重型牵引车、重型自卸车、大型客车、轻型货车以及基准线因子计算的简易性考虑，将基准线车辆类型划分为载货汽车、客车2大类，其中专用汽车暂并入载货汽车考虑，乘用车暂并入客车考虑。
关于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和车身长度的取值，参考《道路交通管理 机动车类型》(GA802－2019)、《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GB 20997-2015)、《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GB 30510-2018），综合考虑现阶段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车型的情况，将载货汽车按照最大设计总质量进行划分，分为4.5t以下、4.5t-12t、12t-16t、16t-22t、22t-28t、28t-40t、40t及以上7个区间；将客车按照车身长度（与车辆座位数关系紧密相关）划分，分为小于6m、6m及以上2个区间。具体如下：
货车区间设置具体情况如下：
a.基于《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802-2019》载货汽车分类，主要根据最大设计总质量和车身长度划分为重型、中型、轻型、微型、三轮、低速等6类。
b.综合考虑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典型货车车型31吨自卸货车、42/49吨重型牵引车、轻型货车，微型、三轮、低速等3类暂无推广且不是国家/京津冀/北京的主推货车车型。
c.考虑到最大设计总质量12吨及以上均为重型货车，区间跨度较大，因此参考《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 ( GB 20997-2015)、《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 GB 30510-2018）区间设计，结合速度因子实车检测统计基础，将12t及以上的重型货车进行精细化处理，划分了12t-16t、16t-22t、22t-28t、28t-40t、40t及以上5个区间
综上，将载货汽车按照最大设计总质量划分为7类，4.5t以下代表轻型、微型货车；4.5t-12t代表中型货车；12t-16t、16t-22t、22t-28t、28t-40t、40t及以上代表了不同吨位下的重型货车。
客车区间设置具体情况如下：
a.基于《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G802-2019》载客汽车分类，主要根据车长和载客人数，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大型4类。
b.考虑到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车型，氢燃料客车主要应用车型为大型客车（9m-12m，40-54座），中小微型客车暂无推广且不是国家/京津冀/北京的主推客车车型。
综上，基于实车检测速度因子数据基础，简易合理化处理，将载客汽车按照车身长度划分为2大类：6m以下：代表中小微型客车，乘坐人数小于20人；6m及以上：代表大型客车，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20人。
2）基准线行驶里程
一般情况下，在相同起讫点下，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输距离与基准线车辆的运输距离相等，则基准线车辆行驶里程与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行驶里程相等，即
基准线行驶里程=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行驶里程
[bookmark: _Toc15141]（5）项目排放
氢燃料电池汽车是指以氢燃料电池系统作为动力源或主动力源的汽车，氢通过与氧的化学反应而产生驱动车辆所需的电能。此外，氢燃料电池汽车也可以通过外接电力来提供能源。在外接电力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汽车类似于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因此，根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工作原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动力来源为氢气和外界电力。此外，基于已监测到1561辆氢燃料电池汽车1个月内的运行数据分析，也证实了车辆确实存在外界电力充电的情况，不同车型的用电/氢比如下表所示。
表1 氢燃料电池汽车用氢/用电比例分析
	车型
	用氢比例
	用电比例

	12米大型客车
	78.70%
	21.30%

	4.5t轻型冷藏车
	85.30%
	14.70%

	4.5t轻型厢式货车
	88.90%
	11.10%

	49t重型牵引车
	89.80%
	10.20%

	31t重型自卸车
	94%
	6.00%


因此，综合考虑氢气消耗和电力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项目活动碳排放量采用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每个加氢间隔内的氢气消耗量和氢气碳排放因子的乘积以及每个加氢间隔内电力消耗量和电力碳排放因子的乘积之和进行计算，即
项目碳排放量=氢燃料电池汽车氢气消耗量×氢气碳排放因子+外接电力消耗量×电力碳排放因子
1）能耗消耗量
基于车辆运行的能源动力来源，确定项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能源消耗。根据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工作原理，车辆运行的能源动力可来源于氢气和外接电力两种。因此根据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车辆轨迹、氢系统、燃料电池、可充电储能装置等运行数据，通过基于机动车行驶状态的能耗核算模型，实时计算氢燃料电池汽车每个加氢间隔内的氢气消耗量、电力消耗量。
2）氢气碳排放因子
参考CDM“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电力碳排放因子取值包含了上游发电环节的碳排放。与电类似，氢气属于二次能源，因此氢气排放除考虑终端使用环节碳排放外，还需要考虑上游碳排放，即制取、储运、加注环节的碳排放。
氢燃料电池汽车消耗氢气产生的碳排放，具有在使用环节零排放、排放产生于制氢、运氢、加氢环节的特点。使用环节零碳排放，是因为氢燃料电池汽车在燃料电池堆栈里，进行氢与氧相结合的反应形成了驱动汽车所需的电流，化学反应的产物是水。因此，综合考虑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环节的碳排放以及氢气在储运、加注、使用过程中因主动排空、物理泄漏、损耗等造成的氢气逃逸损失设计氢气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具体如下：
氢气碳排放因子=（氢气制取碳排放因子*氢源比例+氢气储运碳排放因子*往返运输距离+氢气加注碳排放因子）*（1+氢气逃逸比例）
氢气碳排放因子主要基于氢气溯源识别制氢工艺类型、氢源供应比例以及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环节以及氢气逃逸损失等事前确定的参数综合计算。其中，氢气制取碳排放因子表示各制氢工艺每制取单位质量氢气产生的碳排放量，属于事前确定的参数；氢源比例表示每个加氢站的不同工艺氢气的占比情况，根据加氢站内从制氢厂购买的不同工艺氢气的运输量确定，属于监测参数；氢气储运碳排放因子表示每运输吨公里氢气产生的碳排放量，属于事前确定的参数；氢气加注碳排放因子表示每加注单位质量的氢气产生的碳排放量，属于事前确定的参数；氢气逃逸比例，表示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使用过程中，由于排空、泄漏、损耗等造成的氢气逸散比例，属于事前确定参数。
尤其是关于氢气来源识别，可根据车辆燃料电池、定位数据，加氢站的车辆加氢、运氢监测数据以及制氢厂的制氢工艺、产能、产量等调研数据，通过识别车辆加注站点、加氢站的氢气来源，确定车辆所耗氢气来源和氢气类型。不同工艺的氢气的碳排放因子不同，识别氢气来源和类型，可利好清洁氢、低碳氢的发展。
[bookmark: _Toc28291][bookmark: _Toc20619]2.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bookmark: _Toc17163]（1）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相关参数均依据北京市政府部门发布的正式报告或正式数据、统计数据、权威研究机构测量值。
1）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基于2022年的北京市机动车车队结构数据、2021年的机动车车辆满载率情况，2021年北京市路网运行速度36km/h以及专业权威检测机构给出不同速度下测试结果，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由于河北省与北京市地理相近，区域内道路通行环境、车辆使用场景及主流车型配置具有较高相似性，车型使用状况相近，因此参考北京市关于不同速度下基准线碳排放因子测试结果。
当无法获取分车型、分能源类型、分最大设计总质量或车身长度的碳排放因子时，可采用基准线碳排放因子缺省值，即使用基准年路网运行数据事前计算出的路网平均运行速度下的碳排放因子，作为基准线车公里排放因子。
2）氢气制取碳排放因子
综合考虑原材料开采运输、化工氢生产、车用氢气生产的氢气制取过程，通过企业调研、专家咨询、文献搜集等多方位数据收集，利用统计学方法、行业基准线方法等科学计算方法，确定煤制氢、工业副产氢、天然气重整制氢、电解水制氢4大制取工艺的制氢工艺碳排放因子。未包含的制取工艺和碳排放因子（如生物质沼气制氢等），后续将随相关项目进展进行补充。
3）氢气储运碳排放因子
现阶段我国都普遍采用高压储氢瓶长管拖车运氢。通过对京津冀区域内制氢厂以及加氢站的运营企业调研得到，京津冀区域内车用氢气主要采用20MPa长管拖车运输。20MPa长管拖车一种搭载8-10支气瓶，燃料类型大都为柴油，单车单次装载氢气能力260-400kg，实际卸氢量230-300kg的运氢车辆，单次运距4-250km不等。根据北京市运氢车辆中占比80%以上的20MPa长管拖车分析，每次单车可充装3942.4Nm3/352kg氢气，到站可卸氢约240kg。参考IPCC柴油因子缺省值3.15tCO2/t燃料，计算得到每运输吨公里氢气约产生碳排放量0.0045吨。
4）氢气加注碳排放因子
加氢站能耗主要是氢气压缩机、冷却机组、加氢机等氢气增压、冷却设备用电。根据北京市加氢站运营企业调研得到，2022年度整站级能耗强度值、涉氢设备能耗占比约70-80%。基于涉氢设备能耗占比按照80%保守取值，并根据加氢站分压力类型的规模，综合加权得到平均每加注1kg氢气约耗电2.142kWh。
5）氢气逃逸比例
氢气在制取、储运、加注、使用过程中，由于排空、泄漏、损耗等3种方式造成氢气逸散。根据专家咨询和行业管理经验、参考GB 50516《加氢站技术规范》（2021版）、GB/T31139-2014《移动式加氢设施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国标中对于氢气浓度泄漏报警阈值0.4%的设计，保守取值，本方法的氢气逃逸比例按0.4%取值。
6）氢气综合碳排放因子
通过调研京津冀区域内车用氢气生产企业，得到京津冀区域内15家氢气生产企业的制氢工艺、制氢产能等情况，涉及电解水制氢（分为可再生能源制氢、电网电制氢）、天然气制氢、工业副产氢提纯3大类工艺。
京津冀综合氢气碳排放因子结合京津冀氢源数据、行业研究报告、相关文献、调研数据等确定的氢气制取、储运、加注等参数计算得到。
7）平均氢气运输距离
根据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内15座加氢站（其中北京10座站）的2021年8月22日到2022年8月21日期间的加氢站的购买量和氢气运输距离等信息，按加氢站的购买量综合加权得到京津冀区域内氢气平均运距为90km。
[bookmark: _Toc9786]（2）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由于氢燃料电池汽车按照GB/T32960.3-2016《电动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通讯协议与数据格式》上传监测数据，因此，本方法学所提出需要的里程、速度、氢耗、电耗等监测的参数和数据可基于上述要求的数据实现覆盖和核算。
4、 [bookmark: _Toc18678][bookmark: _Toc6053][bookmark: _Toc30901][bookmark: _Toc27829][bookmark: _Toc637718095][bookmark: _Toc23406][bookmark: _Toc30497][bookmark: _Toc6413][bookmark: _Toc16429][bookmark: _Toc28618][bookmark: _Toc25644][bookmark: _Toc1161][bookmark: _Toc5196][bookmark: _Toc24703][bookmark: _Toc109039812][bookmark: _Toc156021564][bookmark: _Toc156810844]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情况。
5、 [bookmark: _Toc2796][bookmark: _Toc28612][bookmark: _Toc2870][bookmark: _Toc10592]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6、 [bookmark: _Toc16121][bookmark: _Toc22153][bookmark: _Toc1446][bookmark: _Toc14153][bookmark: _Toc10920][bookmark: _Toc26196][bookmark: _Toc1401][bookmark: _Toc5412][bookmark: _Toc19752][bookmark: _Toc19019][bookmark: _Toc17918][bookmark: _Toc1478][bookmark: _Toc1774302115][bookmark: _Toc4615]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bookmark: _Toc11347][bookmark: _Toc10109]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标准（含标准样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7、 [bookmark: _Toc20302][bookmark: _Toc28064][bookmark: _Toc29872][bookmark: _Toc1691876765][bookmark: _Toc29627][bookmark: _Toc10870][bookmark: _Toc20085][bookmark: _Toc9300][bookmark: _Toc1370][bookmark: _Toc5649][bookmark: _Toc11028][bookmark: _Toc32438][bookmark: _Toc29810][bookmark: _Toc7509]强制性标准实施风险及防控措施
未涉及。
8、 [bookmark: _Toc23074][bookmark: _Toc2766][bookmark: _Toc9762]实施标准的措施
在标准编制调研期间，标准编制组已经向企业解读标准的重要性、编制思路、管理要求等相关内容以及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的一些影响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并且在编制过程中多次和企业进行沟通和交流，使得企业能够尽早关注本标准的内容。在标准实施后，生态环境部门还将组织标准编制组进行相关内容的宣贯工作，以帮助本标准能够得到更好地贯彻和落实。
9、 [bookmark: _Toc19589][bookmark: _Toc22166][bookmark: _Toc21310][bookmark: _Toc2589][bookmark: _Toc1466615250][bookmark: _Toc13393][bookmark: _Toc3850][bookmark: _Toc16686][bookmark: _Toc14324][bookmark: _Toc9050][bookmark: _Toc21674][bookmark: _Toc12696][bookmark: _Toc19959][bookmark: _Toc13928]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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